
 

 

  

討論文件  

2019 年 6 月 24 日  

 

立法會  

跟進舊樓重建、維修及管理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  

 

民政事務總署在大廈管理事宜的工作及為舊樓提供的支援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在大廈管理

事宜的工作，以及民政總署的支援措施 (包括為舊樓提供的措施 )的主

要特點。  

 

 

背景  

 

2. 私人大廈是一衆業主的物業，而大廈管理是業主的責任。政府

在大廈管理方面的一貫政策，是通過多項措施協助大廈業主履行管理

大廈的責任。我們透過《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 )(《條例》)提供

法律框架，讓業主成立及運作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條例》訂明法

團的組成、權力、運作規則和監察機制等事宜，以期協助業主管理其

大廈。  

 

3. 此外，為加強支援住客、業主、法團和其他居民組織，我們在

民政總署總部設有專責科別，並在全港 18 區民政事務處設有地區大

廈管理聯絡小組 (聯絡小組 )。聯絡小組為居民組織和大廈業主提供外

展服務，包括協助業主成立法團、應邀出席法團會議、解答查詢以及

舉辦訓練課程。  

 

 

民政總署的支援措施 

 

4. 良好的大廈管理有賴業主的共同努力和合作。為協助業主有效

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我們自二零一一年起已為業主和法團等推出多

項支援措施。我們務求以全面的方式，照顧業主在大廈管理不同範疇

的需要，包括籌組法團，提供有關《條例》和大廈管理程序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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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提供專業諮詢和解決爭議服務。  

 

成立法團 

 

5. 由於法團在法律上代表所有業主管理建築物的公用部分，成立

法團是有效管理大廈的其中一項重要工具。我們的聯絡小組會向擬成

立法團的業主提供援助，例如向業主和業主會議召集人提供相關程序

的資料；向召集人發出豁免業權查冊收費證明書，讓他 /她免費索取其

大廈的業主紀錄，以便召開業主會議籌組法團；出席業主會議以協助

成立法團；以及委任管理委員會 (管委會 )成員的程序提供資訊等。民

政總署的大廈管理專題網站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亦提供有關

成立法團和署方所提供支援的詳情。  

 

6. 為加強對舊樓業主的支援，尤其是「三無大廈」(即沒有法團或

任何形式的居民組織，亦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 (物管公司 )管理大廈 )

的業主，我們已推出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顧問服務計劃 )。在

此計劃下，專業物管公司會主動接觸這些大廈的業主，並就大廈管理

提供專業顧問和支援服務，包括成立法團。民政總署亦已招募居民聯

絡大使，作為「三無大廈」的統籌點。顧問服務計劃和居民聯絡大使

計劃的詳情，已另載於題為《民政事務總署為「三無大廈」提供的支

援措施》的討論文件。 

 

公眾教育 

 

7.  《條例》及根據《條例》發出的《工作守則》已列明各項程序

規定，以確保法團的運作具有透明度和問責性。為確保業主和法團的

管委會委員能遵從最新的規定，他們對有關規定的認識尤為重要。我

們為此採取了下述措施：  

 

(a) 菁英領導研習班  

 

 菁英領導研習班於二零一一年推出，由獲委聘的大專院校免費

為管委會委員提供系統性的大廈管理培訓課程，使他們更有信

心和有效地履行職責。菁英領導研習班的畢業學員會獲邀參加

菁英領導進階班，班上由資深專業人士就常見的大廈管理問題

作深入探討，並會按需要講解相關法例和案例，以進一步加強

參加者的大廈管理知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超過 570 名管

委會委員修畢菁英領導研習班，當中約 460 人參加菁英領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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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班。  

 

(b) 其他教育及宣傳活動  

 

 為推廣良好大廈管理的概念，我們不時舉辦大廈管理研討會、

培訓課程和講座，並透過宣傳短片及網頁發放大廈管理的重要

訊息。在過去數年，我們進行了約 400 次研討會和講座。  

 

諮詢服務 

 

8. 除了公眾教育活動外，我們亦為法團提供以下的諮詢服務，當

中透過下述的 (b)和 (c)項就程序規範方面給予支援：  

 

(a) 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民政總署與香港律師會合作，於二零一五年推行這項服務，由

獲委派律師在灣仔的民政總署辦事處或油尖旺的市建一站通

資源中心，以預約方式免費提供法律意見。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服務共處理 716 宗申請。  

 

(b) 法團會前諮詢服務  

 

 法團會前諮詢服務於二零一七年推出，主要服務對象為新成立

的法團、新一屆管委會，以及預期將討論有爭議性議題的法團。

聯絡小組會在法團會議前向管委會委員講解會議程序及提供

相關資料，以協助法團遵從《條例》和《工作守則》的規定及

鼓勵法團跟從相關指引行事。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聯絡小組

為管委會委員提供的諮詢服務超過 10 800 節。  

 

(c) 法團諮詢服務試驗計劃  

 

 為進一步加強對法團的支援，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五月起推行試

驗計劃，委聘一間物管公司為合資格的法團 (即新成立的法團、

新改選管委會的法團和有需要協助解決爭議事項的法團 )在以

下方面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i)  就法團的日常工作提供意見及協助，以確保法團遵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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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相關《工作守則》的規定及跟從其他相關指引行事； 

 

(ii) 出席管委會和法團會議，就會議程序事宜提供意見；  

 

(iii) 提供意見和協助法團處理大廈管理問題；以及  

 

(iv) 協助法團申請各項大廈管理支援服務及資助計劃。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有關的物管公司已為 88 個法團提供服務。這

些法團普遍認為這項服務有助提升大廈管理的水平。一如二零一八年

的《施政綱領》所述，我們會於二零一九年年底前將計劃恆常化。  

 

解決爭議服務 

 

9.  大廈管理的爭議，往往源於業主、法團和物管公司等持份者不

了解或誤解《條例》和公契等的相關條文。為協助有關各方更迅速和

有效地解決大廈管理爭議，和省卻採取法律行動可能涉及的金錢和時

間，民政總署在相關專業團體和人士協助下，推行了 /將推行以下的解

決爭議服務：  

 

(a) 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  

 

 顧問小組於二零一一年成立，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對大廈管理事

宜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 (包括律師、會計師、測量師和物業

管理專業人士 )，旨在提供中立、權威和專業的意見，以協助有

關各方解決糾紛。  

 

(b) 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  

 

 民政總署聯同香港和解中心及香港調解會於二零一五年推行

這項計劃，由專業認可調解員協助有關各方以調解方式解決爭

議。  

 

(c) 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  

 

 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試驗計劃由二零一八年四月起推行，為

期兩年，由具有處理大廈管理個案相關經驗的退休法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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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主理。視乎爭議各方的意願及每宗個案的情況，退休法官

／司法人員會協助各方找出爭議點，探求和擬訂解決方案，以

期就爭議達成和解。 

 

(d) 免費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務  

 

 一如二零一八年的《施政綱領》所述，為加強對法團在舉行業

主大會方面的法律支援，民政總署將與香港律師會合作，在二

零一九年年中推行為期三年的免費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

務試驗計劃，委派律師協助合資格的法團舉行法團會議，並於

會上提供法律意見。 

 

 

針對舊樓而設的支援措施 

 

關愛基金－舊樓業主立案法團津貼計劃 

 

10. 為鼓勵更多大廈成立法團，並促進良好的大廈管理，關愛基金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推出計劃，為合資格的舊樓法團提供津貼 (津貼計

劃 )。這個計劃由民政總署負責推行，合資格的法團 1
 可以實報實銷方

式，最多分五次就指定項目申請資助。每個項目最多可獲發放實際支

出的 50%的津貼，每個法團的可獲津貼總額上限為 24,000 元。指定

的津貼項目如下：  

 

(a) 根據《條例》的規定向土地註冊處提交文件以供註冊或存案； 

 

(b) 就大廈公用部分購買公眾責任保險或第三者風險保險的年費； 

 

(c) 為消防裝置及設備進行例行檢查；  

 

(d) 為電力裝置進行例行檢查；  

 

(e) 檢驗升降機；以及  

                                                           
1  合資格的大廈須符合以下兩項準則：  

(a) 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住宅或綜合用途 (商住兩用 )樓宇；以及  

(b) 住宅單位每年平均應課差餉租值：  

(i) 市區 (包括沙田、葵青及荃灣 )：不高於 162,000 元；以及  

(ii) 新界：不高於 1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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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每年一次清理走火通道。  

 

11.  津貼計劃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別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和二零

一八年九月完結。現行第三期的津貼計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起推出，

為期三年。過去數年，我們不斷檢討津貼計劃的資助範圍，以期讓更

多有需要的法團受惠。例如，我們把津貼範圍擴大至涵蓋購買公眾責

任保險及檢驗升降機的支出。此外，我們亦把津貼計劃第三期的津貼

款額上限由 20,000 元調高至 24,000 元，並放寬有關每年平均應課差

餉租值的申請資格。  

 

12.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共有 2 723 個法團受惠於津貼計劃，涉

及資助總額達 3,410 萬元。  

 

大廈管理中央平台 

 

13.  為協助舊樓業主更妥善地管理大廈和處理大型維修工程，民政

總署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推出大廈管理中央平台，主要對象為接獲屋宇

署發出的強制驗樓計劃通知、強制驗窗計劃通知或修葺令，或消防處

和屋宇署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的大廈業主、法團、業主委員會和互助

委員會。  

 

14.  民政總署會定期透過大廈管理中央平台舉行簡介會，邀請來自

屋宇署、消防處、機電工程署、香港警務處、廉政公署、市區重建局

和競爭事務委員會等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的代表，就大廈管理和維修

事宜提供資料，並介紹其有關服務和計劃。這些一站式簡介會讓參加

者進一步了解有關服務和計劃的詳情、申請辦法和聯絡方法。  

 

15.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民政總署已舉行七場簡介會，合共有約

550 人參加，涵蓋了有較多舊樓的地區，如中西區、油尖旺區、深水

埗區、灣仔區和九龍城區等。有關即將舉行的簡介會詳情，可瀏覽民

政總署的大廈管理專題網站 (https://www.buildingmgt.gov.hk)。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九年六月 




